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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部门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责及机构设置 

按照市委、市政府关于汉长安城国家大遗址保护特区管

理委员会享受市级开发区权限和有关政策的规定，管委会主

要职责是： 

1、贯彻执行有关汉长安城遗址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和

方针政策，研究拟定汉长安城国家大遗址保护特区中长期发

展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 

2、按照汉长安城国家大遗址保护特区的总体规划，制

定区域控制性详细规划和拟建项目工程规划。 

3、负责区域内文物保护工作；负责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工作；负责汉长安城考古遗址公园建设。 

4、负责区域内建设项目的策划、论证、招商引资和管

理。 

5、负责区域内土地储备、开发和管理。 

6、负责区域内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7、负责区域内城中村和棚户区改造工作。 

8、完成市委、市政府及汉长安城国家大遗址保护特区

建设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 

根据编委文件，特区党工委、管委会设党政办公室、发

展策划局、建设局、城市管理局、财政局、土地储备交易中

心、回迁安置办公室 7个工作机构和未央宫遗址区管理办公

室、徐家湾地区综合改造管理办公室 2个直属机构。 

二、2022 年度部门工作任务 



全面落实“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

的基本方针，结合汉长安城遗址保护利用实际，统筹汉长安

城遗址保护展示、生态环境整治提升、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民生提升改善等工作，主要实施遗址保护展示、文物活化利

用、优秀传统文化弘扬、文化旅游融合等四大工程，重点推

进直城门内大街及长乐宫遗址以南区域（包括长乐宫遗址）

遗址保护展示和活化利用工作，积极探索“大遗址与村民共

存”的保护利用新模式。 

1、按照省市工作安排，加大与省市文物局共同协调，

进一步做好省部合作共建汉长安城国家大遗址保护特区第

三次会议筹备工作，并按会议要求抓好工作落实。 

2、坚持“国家属性、考古支撑、保护第一、合理利用、

创新驱动、融合发展”的基本原则，实施安门大街、直城门

大街、长乐宫保护展示工程，展示遗址格局风貌。 

3、严守文物安全底线，紧抓活化利用主线，结合遗址

保护展示工程，整治提升长乐宫周边村庄环境，统一建筑形

制及风貌，打造独具特色的汉文化村落，探索“一村一品”

特色旅游业态。 

4、实施武库及以南民俗展示区综合利用开发，进一步

完善未央宫遗址公园内部及周边游客服务设施，将未央宫遗

址公园、汉城湖景区有机串联结合，布局遗址格局展示、博

物馆建设、文化旅游产业、基础配套设施、休闲观光产业等

项目，逐步完善遗址区文化功能，丰富产业业态，形成新的

旅游聚集区，实现保护利用和民生改善的协调发展。 

5、全面推进文化产业发展。依托汉长安城遗址作为汉

文化和丝路文化历史发源地的独特优势，设立“丝绸之路”



研究中心、汉文化研究中心、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研究中心等

研究机构，多层级组织开展“民族复兴”“文化自信”“一带

一路”等国家战略主题研究，定期举办高层论坛，不断提高

汉长安城历史文化软实力和影响力，为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

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贡献力量。 

三、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从预算单位构成看，本部门的部门预算包括部门本级预

算，无下级预算单位。 

序号 单位名称 拟变动情况 

1 西安汉长安城国家大遗址保护特区管

理委员会本级 
 

2 ……  

四、部门人员情况说明 

截止 2021 年底，本部门人员编制 47 人，其中行政编制

0 人、事业编制 47 人；实有人员 41 人，其中行政 0 人、事

业 41 人。单位管理的离退休人员 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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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收支情况 

五、2022 年部门预算收支说明 

（一）收支预算总体情况。 

按照综合预算的原则，本部门所有收入和支出均纳入部

门预算管理。2022 年本部门预算收入 1184.52 万元，其中一

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1184.52 万元、政府性基金拨款收入 0

万元，2022 年本部门预算收入较上年减少 2007.76 万元，主

要原因是因工作安排，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减少 507.76 万元，

政府性基金拨款收入减少 1500 万元；2022 年本部门预算支

出 1184.52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 1184.52 万元、

政府性基金拨款支出 0万元，2022 年本部门预算支出较上年

减少 2007.76 万元，主要原因是因工作安排，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减少 507.76 万元，政府性基金拨款支出减少 1500 万元。 

（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 

2022 年本部门财政拨款收入 1184.52 万元，其中一般公

共预算拨款收入 1184.52 万元、政府性基金拨款收入 0 元，

2022 年本部门财政拨款收入较上年减少 2007.76 万元，主要

原因是因工作安排，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减少 507.76 万元，

政府性基金拨款收入减少 1500 万元；2022 年本部门财政拨

款支出 1184.52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 1184.52

万元、政府性基金拨款支出 0元，2022 年本部门财政拨款支

出较上年减少 2007.76 万元，主要原因是因工作安排，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减少 507.76 万元，政府性基金拨款支出减少

1500 万元。 

（三）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明细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规模变化情况。 

2022年本部门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1184.52万元，

较上年减少 507.76 万元，主要原因劳务费预算减少 586.83

万元。 

2、支出按功能科目分类的明细情况。 

2022 年本部门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184.52 万元，其

中： 

（1）城乡社区规划与管理（2120201）1184.52 万元，

较上年减少 507.76 万元，原因是劳务费预算减少； 

3、支出按经济科目分类的明细情况 

（1）2022 年本部门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184.52 万

元，其中： 

工资福利支出（301）662.05 万元，较上年增加 85.21

万元，原因是在编人员工资提标； 

商品和服务支出（302）518.33 万元，较上年减少 593.30

万元，原因是劳务费预算减少 586.83 万元；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303）4.14 万元，较上年增

加 0.33 万元，与上年基本持平； 

（2）2022 年本部门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184.52 万



元，其中： 

对事业单位经常性补助（505）1180.38 万元，较上年增

减少 508.10 万元，原因是在编人员工资提标，工资福利支

出增加 85.21 万元，劳务费预算减少 586.83 万元；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509）4.14 万元，较上年增加 0.33

万元，与上年基本持平。 

4、上年结转财政资金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情况。 

 本部门无 2021 年结转的一般公共预算拨款资金支出。 

（四）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1、当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本部门无当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并已公开空表。 

2、上年结转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本部门无 2021 年结转的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支出。 

（五）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支情况。 

本部门无当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支，并在财政拨

款收支总体情况表中列示。 

    本部门无 2021 年结转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支出。 

第三部分  其他说明情况 

六、部门预算“三公”经费等预算情况说明 

2022 年本部门当年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预算支出

13.87 万元，较上年减少 0.3 万元（2.12%），基本与上年持

平。其中：因公出国（境）经费 0 万元；公务接待费费 0.67



万元，较上年增加 0.04 万元（6.35%）；公务用车运行维护

费 13.2 万元，较上年减少 0.34 万元（2.51%），基本与上年

持平；公务用车购置费 0 万元。 

本部门无 2021 年结转的‘三公’经费支出。 

七、部门国有资产占有使用及资产购置情况说明 

截止 2021 年底，本部门所属预算单位共有车辆 15 辆，

单价 20 万元以上的设备 17 台（套），分别为流动警务室 15

台，车辆 2辆。2021 年当年部门预算安排购置车辆 0 辆；安

排购置单价 20 万元以上的设备 0台（套）。 

本部门无 2021 年结转的财政拨款支出资产购置。 

八、政府采购情况说明 

本部门 2022 年无政府采购预算，并已公开空表。 

本部门无 2021 年结转的政府采购资金支出。 

九、部门预算绩效目标情况说明 

2022 年本部门绩效目标管理全覆盖，涉及当年一般公共

预算当年拨款1184.52万元,当年政府性基金预算当年拨款0

万元，当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 0 万元（详见公开报表中

的绩效目标表）。 

本部门无 2021 年结转的财政拨款支出涉及的绩效目标

管理。 

十、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说明 

本部门当年机关运行经费预算安排 41.56 万元，较上年



增加 1.72 万元，主要原因是办公费增加 0.74 万元、工会经

费增加 0.84 万元。 

本部门无 2021 年结转的财政拨款机关运行费支出。 

十一、专业名词解释 

1.机关运行经费：指各部门的公用经费，包括办公及印

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

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

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

用。 

2.一般公共预算。一般公共预算是对以税收为主体的财

政收入，安排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维

护国家安全、维持国家机构正常运转等方面的收支预算。 

3.政府性基金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是对依照法律、行

政法规的规定在一定期限内向特定对象征收、收取或者以其

他方式筹集的资金，专项用于特定公共事业发展的收支预算。

政府性基金预算应当根据基金项目收入情况和实际支出需

要，按基金项目编制，做到以收定支。 

4.政府采购。指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

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依法制定的集中采购目录以内或采购

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 

5.政府购买服务。指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把政府直

接提供的一部分公共服务事项以及政府履职所需服务事项，

按照一定的方式和程序，交由具备条件的社会力量承担，并

由政府根据合同约定向其支付费用。 



6.“三公”经费。指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

及运行维护费和公务接待费。 

第四部分  公开报表 

    

 


